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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
关于修订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
印发＜四川省省级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资金银
行支付清算办法＞的通知》等3件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（川银发〔2024〕25号）

人民银行各市（州）分行，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，各政策性

银行四川省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四川省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

行四川省分行，四川农商联合银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成都分行，

各省外城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，四川银行，四川新网银行，各外

资银行成都分行：

经研究并征询有关联合发文单位意见，现决定对《中国人民

银行成都分行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省级单位财政国库

管理制度改革资金银行支付清算办法>的通知》（成银发〔2002〕

389号）等3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。

一、修订《四川省省级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资金银行

支付清算办法》（成银发〔2002〕389号文印发）部分条款

（一）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“代理银行未及时办理财政资金

支付或违反《财政资金支付凭证》要求，将财政资金支付给凭证

收款人以外的个人和单位，责任由代理银行承担，并负责追回错

划款项，按占用时间和金额支付应付利息。情节严重的，按照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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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律规定处理。”

（二）将第五十六条修改为“代理银行的承办行在办理财政

资金支付清算业务中，出现向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国库处申请

划款金额超过代理银行实际清算金额的行为，由中国人民银行成

都分行按照《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情

节严重的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。”

（三）将第五十七条修改为“代理银行在办理财政资金支付

业务中，出现占压财政资金的行为，由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按

照《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情节严重的，

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。”

二、修订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、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

国家税务局、四川省地方税务局、财政部驻四川省财政监察专员

办事处关于进一步做好月度对账工作的通知》（成银发〔2004〕9

号）部分条款

将第七条修改为“在对账过程中，国库、财政、征收机关、

商业银行等应各尽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，认真按照规定时

间和有关要求进行月度对账；若对账中出现问题，应查明原因、

分清责任、及时处理，确保国家财政资金安全。”

三、修订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加强

国库有关代理业务管理的通知》（成银发〔2004〕35号）部分条款

将“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库有关代理业务管理，确保国库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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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，特重申和补充制定以下规定，请遵照执行”之第三项修改

为：“三、规范清算行为，及时准确办理资金清算。一是各商业银

行承办行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四川省省级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

度改革资金银行支付清算办法>的通知》（成银发〔2002〕389号）

规定，规范有关清算凭证及划（退）款汇总清单格式（见附件1、

2），必须于营业日16：15分之前，及时前往人行国库部门办理支

付清算有关业务。对压单压票、占压财政资金的，将按有关规定

处以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；二是各商业银

行协办行在营业时间内应随时受理预算单位开具的授权支付凭

证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受理，并按规定及时办理资金支付清算

业务。”

上述修订后的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请人民银行各市（州）分行将本通知转发有关单位及辖内法

人银行金融机构。

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

2024 年 4月 7日


